
(合併前)臺  中  市  稅  額  計  算  公  式（99 年至 101年） 

一般土地 

(課稅地價×適用稅率－累進差額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 1級：（   2,844,000元以下          ×10‰－       0元）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 2級：（   2,844,001元~ 17,064,000元×15‰－   14,220元）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 3級：（ 17,064,001元~31,284,000元 × 25‰－  184,860元）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 4級：（31,284,001元~45,504,000元  × 35‰－  497,700元）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 5級：（45,504,001元~59,724,000元  × 45‰－  952,740元）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 6級：（59,724,001元以上            × 55‰－1,549,980元）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自用住宅用地 課稅地價 × 2‰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工業用地等 課稅地價 ×10‰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公共設施保留地 課稅地價 × 6‰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 

 

(合併前)臺  中  縣  稅  額  計  算  公  式（99 年至 101年） 

一般土地 

(課稅地價×適用稅率－累進差額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一級：(1,096,000元以下           ×10‰－    0元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二級：(1,096,001元～6,576,000元   ×  15‰－ 5,480元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三級：(6,576,001元～12,056,000元  ×  25‰－71,240元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四級：(12,056,001元～17,536,000元 ×  35‰－191,800元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五級：(17,536,001元～23,016,000元 ×  45‰－367,160元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第六級：(23,016,001元以上          ×  55‰－597,320元)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自用住宅用地 課稅地價 × 2‰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工業用地等 課稅地價 ×10‰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公共設施保留地 課稅地價 × 6‰＝本年應納地價稅額 

 


